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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1    总    则 

  

1.0.1    为加强水库管理，保证水库工程正常运行，充分发挥水库综合效益，按照基本建设必须为工程管理
创造条件的原则，要求设计中应具有为水库生产、经营管理以及职工生活所必备的管理条件和设施，特制

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编制大、中型水库工程管理设计。 

1.0.3    加固、改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水库工程，应在充分利用原有管理设施的基础上，按照本规范
的规定，增建完善管理设施。 

1.0.4    本规范规定的水库工程管理设计内容所需要的投资，纳入水库工程设计总概算，并与工程同时完
成。 

1.0.5    本规范应与已颁发的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配套使用，凡本规范未做规定的，仍按有关规范执
行。 

  

2    管理机构 

  
2.0.1    按照水库管理等级规定(表2.0.1)，确定水库主管部门的级别。据此，确定与主管部门级别相适应的
水管理单位的机构规格。 

2.0.2    依据水库管理单位的规格、工程特点和有关部门现行的有关规定，设置水库管理单位机构，并按精
简的原则确定人员编制。 

  

表2.0.1    水库管理等级规定 

  

  

        注    按上表划分水库管理等级时，如有的水库容属一个等级，而防洪保护城镇及工矿区，保护农田面
积等其中一项属上一个等级或坝高超规模，则可认为是本档次的重要水库，其主管部门等级可按提高一级

确定。 

  

3    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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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根据水库工程管理需要，结合自然地理条件和当地情况，在水库工程设计中，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
保护范围。 

3.0.2    工程管理范围应包括：工程区和生产、生活区(含后方基地)。 

3.0.2.1    工程区管理范围包括：大坝、输水道、溢洪道、电站厂房、开关站、输变电、船闸、码头、渔
道、输水渠道、供水设施、水文站、观测设施、专用通信及交通设施等各类建筑物周围和水库土地征用线

以内的库区。 

        (1)山丘区水库，应符合以下规定： 

        大型水库    上游从坝轴线向上不少于150m(不含工程占地、库区征地重复部分)。 

                          下游从坝脚线向下不少于200m。 

                          上、下游均与坝头管理范围端线相衔接。 

        中型水库    上游从坝轴线向上不少于100m(不含工程占地、库区征地重复部分)。 

                          下游从坝脚线向下不少于150m。 

                          上、下游均与坝头管理范围端线相衔接。 

        大坝两端    以第一道分水岭为界或距坝端不少于200m。 

        (2)平原区水库，应符合以下规定： 

        大型水库    下游从排水沟外沿向外不少于50m。 

        中型水库    下游从排水沟外沿向外不少于20m。 

        大坝两端    从坝端外延不少于100m。 

        (3)溢洪道(与水库坝体分离的)：由工程两侧轮廓线向外不少于50～100m，消力池以下不少于100～
200m。大型取值趋向上限，中型取值趋向下限。 

        (4)其他建筑物：从工程外轮廓线向外不少于20～50m(规模大的取值趋向上限，规模小的取值趋向下
限)。 

3.0.2.2    生产、生活区(含后方基地)管理范围包括：办公室、防汛调度室、值班室、仓库、车库、油库、
机修厂、加工厂、职工住宅及其他文化、福利设施，其占地面积按不少于3倍的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有条
件设置渔场、林场、畜牧场的，按其规划确定占地面积。 

3.0.3    水库工程管理范围的土地应与工程占地和库区征地一并征用，并办理确权发证手续，待工程竣工时
移交水库管理单位。 

3.0.4    工程保护范围与水库保护范围，应符合以下规定： 

         (1)工程保护范围：在工程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主要建筑物不少于200m，一般不少于50m。 

         (2)水库保护范围：由坝址以上，库区两岸(包括干、支流)土地征用线以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线之间的
陆地。 

3.0.5    工程和水库保护范围内的土地不征用，应根据工程管理的要求和有关法规制订保护范围的管理办
法。 

  

4    工程管理设施 

  
4.0.1    水库工程管理设施设计应包括：水文站网，水库调度自动化系统，水库上、下游警报系统，水库工
程内外观测设施及其自动化系统，水库内、外通信设施，交通道路，水库工程维修养护设备和防汛设施，

供水建筑物及其自动化计量设施，水质监测设施，水库管理单位办公生产用房、职工住宅和文化、福利设

施，各类车辆、船只及附属设施等。 

4.0.2    根据水库调度的需要，进行水文站网总体规划设计。原有水文站网不能满足需要的，予以补充完
善。大型及重要中型水库须设入、出库站。布站标准按部颁《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要求设置。 

4.0.3    大型及重要中型水库按部颁《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规范》编制雨、水情自动测报及调度系划设计，在
系统设备选型方面，要考虑与上一级系统联网。 

4.0.4    大型水库和重要中型水库必须的观测项目有：变形监测、渗流监测、压力(应力)监测，并要结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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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具体情况确定增测的项目，按有关的安全监测技术规范编制监测设施的设计。 

        多泥沙河流的水库，提出库区泥沙观测固定断面的布设，建永久性断面桩，并配备观测设施。 

4.0.5    水库内、外通信，应采用先进设施。对外要建立与主管部门和上级防汛指挥部门以及水库上、下游
主要水文站和上、下游有关地点的有线及无线通信网络。 

4.0.6    水库内、外交通及附属设施规划设计。在工程管理范围内的主要道路和连接各建筑物的道路为永久
路面。对外道路要与正式公路相接，大型水库道路标准为三级以上；中型水库道路标准为四级以上。在道

路适当地点应设置回车场、停车场和车库，并设置路标和里程碑。 

4.0.7    根据水库工程规模和特点，配备必要的工程维修设备和防汛设施。其中包括：备用电源、照明设备
以及工程维修养护设施和必要的防汛抢险储备物资、仓库、料场等。 

4.0.8    根据水库管理单位生产、生活的用水、用电的需要，进行水源、电源和供水、供电设施的规划设
计。 

4.0.9    水库管理单位办公用房、职工住宅和生产用房标准： 

        (1)办公室(含会议室)，应按管理人员人数，人均10～15m2计算。 

        (2)职工住宅及文化福利房屋(含后方基地)，应按职工人均综合指标计算： 

        大(Ⅰ)型水库    30～32m2／人 

        大(Ⅱ)型水库    32～35m2／人 

        中型水库    35～37m2／人。 

        (3)生产用房。大型水库，配置修配车间、仓库、油库，其他根据需要兴建。 

        以上三项用房均为建筑面积。在设计中，应符合当地城市永久性建筑标准。 

4.0.10    水库管理单位配备的交通工具数量，应符合表4.0.10的规定。 

  

表4.0.10    车辆、船只的数量指标表 

  

  

        注    有后方基地的水库，可酌情增加大客车的数量。 

               根据生产管理的需要，可建设适当规模的码头。 

  

4.0.11    对有工业生产和生活供水任务的水库，修建供水建筑物及配备自动化计量设施。 

4.0.12    水质监测设施。大(Ⅰ)型水库和有生活供水任务的大(Ⅱ)型及中型水库，配备必要的水质监测设
施。 

4.0.13    有白蚁防治要求的水库，提出防蚁措施和配备防蚁设施。 

4.0.14    工程管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修建，竣工验收时移交管理单位。 

  

5    工程运用管理 

  

5.0.1.1    水库的调度运用，应依据水库工程的任务、防洪兴利调度运用原则和工程建筑物的运用条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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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水库调度运用规程要点。 

5.0.1.2    根据水库防洪、兴利要求和水文站网情况，提出雨、水情的测报要求，并编制水文预报方案 

5.0.2    工程运用及维修，应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1)制订各主要建筑物和附属设施的运用和维修技术要点。 

        (2)制订主要设备的大修及更新改造标准。 

5.0.3    工程监测，应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1)制订工程各监测项目的监测技术要求(含施工期)。 

        (2)对于水库诱发地震、滑坡及其他特殊观测项目，须提出各专项的监测技术要求。 

        (3)对加固、改建、扩建及续建工程，提出对原有监测设施的保护措施或更新改造的安排。 

        (4)对多泥沙河流的水库，须提出库区泥沙观测技术要求。 

5.0.4    水质保护和监测。凡有生活供水任务的水库，须提出水源保护措施和制订水质监测技术要求。 

5.0.5    在水库工程财务评价指标计算的基础上，制订供水、供电的管理章程和水费、电费的计收方法。 

  

6    施工期工程管理 

  
6.0.1    施工期间，依据水库管理单位机构和定员人数以及施工期间实际需要，确定管理人员的配备。提前
进场人员按定编人数的比例为：大型水库10％～11％，中型水库12％，并根据施工进度和交付使用的工程
数量，逐步增加管理人员。竣工时，生产职工培训人员应不少于定员人数的30％，管理人员应达到额定的
定员人数。其管理经费，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6.0.2    水库管理单位要参与工程质量检查、监督，并按照工程基本建设验收规程参加工程验收。 

  

7    绿化和环境美化 

  
7.0.1    水库绿化应符合以下要求： 

        (1)在水库主要建筑物周围及生产、生活区，除交通道路、工作场地和文体活动场地外的空闲地，应按
当地标准作出绿化规划，提出实施措施。 

        (2)要按照《水土保持法》，协同有关部门提出工程保护范围和水库保护范围的绿化规划及扶持实施的
办法。 

7.0.2    根据水库工程和自然地理特点，提出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内环境美化规划。 

7.0.3    扩建、续建、改建和加固的水库工程设计，要根据需要提出完善环境美化和绿化要求。 

  

8    综合经营和渔业 

  

8.0.2    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水库水土资源优势，选择有经济效益的综合经营项目，在工程总概算中，按
主体建筑工程投资的0.3％～1.5％(工程投资大的取值趋向下限，投资较小的取值趋向上限)列综合经营启动
资金。工程投资在限额以下的，可酌情增加投资率。 

8.0.2    具有养鱼条件的水库，且经论证水库管理单位有实际经济效益的，应将水库渔业设施一并设计。水
库渔业设施的配套项目及规模，按照部颁《水库渔业设施配套规范》SL95—94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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